半发人教字[2003]15号

关于从我所参股公司回所待岗人员
工资待遇的规定

所属各有关单位：

     按照《科技开发工作管理条例》（1999）半发科技字第018号文件的规定，进入公司人员若因各种原因离开公司，回所后按待岗人员处理，直至重新上岗。根据我所的实际情况，经所领导讨论，对于从参股公司回所的待岗人员，其待遇从2000年起一直按本办法执行，现重新明确如下：
从待岗之日起只发放职务工资（技术等级工资）（即60%部分），如职务工资低于北京市规定的最低生活费，按最低生活费发放。待岗超过一年，只发北京市规定的最低生活费。

    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所务会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三年五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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